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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海大校发〔2024〕152 号

关于印发《大连海洋大学研究生考试工作

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各院（部）、处（办、中心）、馆、公司：

现将《大连海洋大学研究生考试工作管理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大连海洋大学

2024 年 11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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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海洋大学研究生考试工作管理规定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全面提高研究生教学质量，加强考风、学风建设，

促进考试工作进一步规范化、制度化、科学化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考试是指我校研究生教学运行过程中

由研究生学院和各学院安排的各类考试，以及由国家、省级教育

行政主管部门实施、我校承办的各类考试。

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我校在籍研究生。

第二章 考试组织

第四条 研究生学院全面负责研究生考试管理工作，并在学

院配合下对考试全过程实行规范化管理。各学院应高度重视研究

生考试工作，成立考试工作领导小组。其主要职责：

1．领导、检查学院研究生考试工作；

2．处理考试过程中的突发事件；

3．对考试违纪学生提出或做出处理意见；

4．负责考试工作的组织、安排、调度和协调工作；

5．负责组织试卷的印刷、保管等工作。

第五条 各学院负责本单位的考试组织与管理工作，包括监

考人员配备、考前动员、考场巡视、考风考纪及学生诚信教育等，

保证考试工作顺利进行。

第六条 监考人员负责考场的考试事务，按照监考程序及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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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指令严格实施监考工作。

第三章 考前安排

第七条 研究生课程考试时间依据校历和课程进度进行安

排。

第八条 研究生公共类课程考试由研究生学院组织、实施，

各学院协助进行；其他类型的课程考试可由有关学院组织、实施，

考试时间、地点和考核方式等材料报研究生学院备案。

第九条 研究生课程考试时间原则上为 100 分钟，也可根据

课程考核的要求调整。考试时间、地点一经确定，不得擅自更改。

确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的，应报研究生学院备案。

第十条 每个考场至少应指派 2 名监考人员，考生人数为 80

人以上的考场需增派监考人员。

第四章 命题及试卷管理

第十一条 任课教师应根据课程教学大纲要求进行命题，正

确掌握命题范围与内容，A、B 试卷难易程度和题量应适当。既

要考核研究生对基本理论、基础知识掌握的深度、广度和对基本

技能掌握的熟练程度，又要考核研究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

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
第十二条 每份试卷均应卷面清晰、内容准确、文字通顺、

标点无误。试题排版紧凑，凡有附图的，作图应规范。

第十三条 试卷卷面应注明每一试题的得分，命题的同时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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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阅卷评分标准。除外语类考试外，试题和评分标准应采用《大

连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考试试题模板》和《大连海洋大学硕

士研究生课程考试试题评分标准模板》，在考试前一周内报送至

研究生学院。

第十四条 研究生考试试卷的印刷应由学院专人负责，需要

委托印刷厂印制的，应签订试卷印刷保密协议。考试试卷保密工

作参照《大连海洋大学试卷安全保密暂行规定》执行。

第十五条 除外语类课程外，课程考试需使用研究生课程考

试答题纸，考生在答题纸上应注明学号、姓名、专业。考生信息

不全的，任课教师有权不予以评阅。

第五章 考试过程管理

第十六条 考生应遵守《大连海洋大学研究生考场规则与违

规处理规定》规定的考场纪律。

第十七条 监考教师（特别是任课教师）应在考前做好考试

的一切准备工作，应提前 15-20 分钟进入考场，在正式开考前做

到：

（一）向学生宣布考场纪律；

（二）安排学生将已带入考场内的书包、书籍、讲义、笔记

本等物品放在指定地方，禁止放在座位附近；

（三）检查学生按指定位置就座情况，对拒绝接受监考教师

指定座位的学生按违反考场纪律处理，禁止继续参加考试；

（四）核实应考人数和实考人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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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监考教师应忠于职守，认真监考，在考场内做到：

（一）不看书看报、不聊天、不做与监考工作无关的事，不

随意离开考场；

（二）自始至终维持好考场秩序，特别在考试临近结束时，

更应维持考场的秩序；

（三）认真执行考试纪律。对作弊学生要在不影响考试秩序

的前提下采取措施，联系研究生学院考试工作人员进行作弊处理；

（四）监督考生不能将考卷带出场外；学生交卷后，要求其

立即离开考场，不准在考场逗留或在考场外大声喧哗。

第十九条 考试结束时，监考教师要当场清点考卷，认真填

写《监考记录》并签字。对请假、旷考、违反考场纪律、考试作

弊的学生情况，应有明确记载及监考老师签字，随试卷一同送交

研究生学院。

第二十条 监考人员在监考过程中，对出现的学生违规及其

他异常情况，应及时报研究生学院进行处理。

第二十一条 监考教师不负责任、擅离职守，后果严重的，

按相关规定处理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学院负责

解释。原《大连海洋大学研究生考试工作管理规定》（大海大校

发〔2017〕129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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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海洋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11 月 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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